
1 

 

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 

案號：107 購申 34050 號 

申訴廠商：○○環保有限公司 

招標機關：新北市政府○○○○○○○處 

 

上開申訴廠商就「106 年新北市新店溪兩岸、汐止基隆河及大

漢溪兩岸（南區）高灘地流動廁所租賃及清潔維護工作（下稱南

區採購案）」及「106 年新北市二重疏洪道、淡水河畔及淡水河兩

岸（北區） 高灘地流動廁所租賃及清潔維護工作（下稱北區採購

案）」採購事件，不服招標機關 107 年 10 月 12 日○○○○字第

1073184965 號函之異議處理結果，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（下

稱本府申訴會）提出申訴。案經本府申訴會 108 年 4 月 2 日第 84

次委員會議審議判斷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   實 

緣申訴廠商承攬招標機關辦理之南區採購案及北區採購案，

於履約期間經招標機關認定有偽造履約文件，而有政府採購法（下

稱本法）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：「偽造、變造投標、契約或履約

相關文件者」之事由，擬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申訴廠商不服，向

招標機關提出異議，然招標機關仍維持原處分，申訴廠商遂向本

府申訴會提出申訴，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。茲摘錄雙方申

訴及陳述意見要旨如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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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申訴廠商申訴要旨  

一、請求：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。 

二、理由 

（一）因契約規定事項包含清潔時間，申訴廠商屢次要

求清潔人員依約進行，不可提早或忘記簽到，然

清潔人員年歲稍長，有時早到或晚到清潔場所，

圖自行方便未依實際時間簽到，僅因清潔人員無

心之失致申訴廠商被告偽造文書，此番作為是否

有失偏頗。且，若非清潔人員每天按部就班清潔，

能鮮遭民眾投訴？能榮獲環保局頒發特優獎章？

能於履約期間內得招標機關多次允諾頒發優良廠

商獎狀？政府於河濱公園設置流動廁所是為便

民，但招標機關不將重點放在廁所是否維護清

潔，而是流動廁所清潔維護卡（下稱維護卡），且

是於履約完成後才提出其發現爭議之維護卡，若

早認有爭議，何不當月驗收時即提出，致現無從

考究。又，申訴廠商是依承辦人員指示進行請款

作業，非申訴廠商故意為之，卻遭扣罰懲罰性違

約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6 萬餘元，更配合招標機關

要求，調整單價由每座/次更改為僅算天數，使申

訴廠商吸收近 200 萬元損失。 

（二）按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判字第 1374 號判決：「參諸

行政罰法第 7 條之立法理由稱『現代國家基於有

責任始有處罰之原則，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

處罰，應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可非難及可歸責性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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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提，如行為人主觀上並非出於故意或過失，應

無非難性及可歸責性…』」申訴廠商於履約時，即

要求所屬員工務必按時清潔，並如期填寫維護

卡，申訴廠商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、事前監督防

弊之責，主觀上實無法預見其行為之發生，更遑

論有故意或過失可言，申訴廠商應無可非難性及

可歸責性。 

（三）另按行政罰法第 8 條及第 18 條第 1 項：「不得因

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。但按其情節，得

減輕或免除其處罰」、「裁處罰鍰，應審酌違反行

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、所生影響及因違

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，並得考量受處罰者

之資力。」及本法第 101 條及第 103 條規定，若

廠商發生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所列情形，一

律將廠商刊登 1 年或 3 年之不良廠商，然法律對

於違反法令行為課予處罰時，如僅具有劃一之處

罰方式，而未根據違反義務情節之輕重程度設有

適當之調整機制，致使責罰相當，顯有違比例原

則，實嚴重損害人民之工作權及財產權。且最高

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341 號判決要旨，本法

第 101 條第 1 項列舉事由，固無「情節重大」之

明文，惟因廠商一旦依該規定遭刊登政府採購公

報，即受 3 年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

包廠商，此乃對廠商工作權與財產權之嚴重限

制。故招標機關在決定是否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

採購公報，應衡酌廠商違法之情節是否重大…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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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必要性，及所欲達成之

公共目的與廠商所受損害之均衡等因素，確符合

立法目的。申訴廠商員工因一時便宜措施，於維

護卡上登載不實之清潔紀錄，然申訴廠商員工仍

盡心盡力於整年度之清潔打掃工作，確有履行清

潔義務，對於本件契約之品質影響甚微，申訴廠

商違反情節並非重大。且招標機關依約得處懲罰

性違約金，同樣得達成維持該部分採購品質之目

的，而招標機關以 107 年 9 月 10 日○○○○字第

1073181536 號函通知申訴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

報（下稱原處分），將造成申訴廠商 3 年不得參與

政府採購，導致嚴重營業收入之損失，兩相對照

顯失均衡，故該行政處分有違比例原則自明，不

該當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。 

貳、招標機關陳述要旨 

一、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02 條第 3 項：「機關

辦理採購，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將其事實及理

由通知廠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將刊登政府採購

公報：…四、偽造、變造投標、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者。」、

「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，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

議或申訴，或經提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

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者，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

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。」。次按，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

第 2 款及第 4 款有關「偽造、變造」之定義，應依本法

之立法意旨認定，例如，以廠商自己名義所製作之文書，

然與真實不符者，雖為有權限之人所製作，非刑法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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偽造、變造，仍違反本法；又如，廠商所檢送或出具之

文書，雖非以其自己名義所製作，然係其為不實之陳述

或提供不實之資料，致使公務員或從事業務之人，登載

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或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者，亦違反

本法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下稱工程會）94 年 1 月

20 日工程企字第 09400024600 號函釋可資參照。 

二、就南區採購案及北區採購案之維護卡之部分記載、估驗

單及廁所清潔照片電子檔等，申訴廠商員工及當時負責

人有不實記載及製作不實資料之事實，包括未清掃卻登

載清掃完畢及使用相同廁所之清潔照片等情。業經臺灣

新北地方檢察署（下稱新北地檢署）107 年度偵字第 4607

號緩起訴處分書認定其等觸犯刑法第 215 條業務登載不

實、刑法第 216 條行使不實文書罪，由申訴廠商之員工

及當時負責人於偵查程序中坦承犯罪事實後，檢察官命

其等分別書立悔過書、繳納國庫 40 萬元之處分，及分別

給予 1 年、1 年半之緩起訴期間。本件經新北地檢署偵查

發現除當時負責人及員工等人為偽造維護卡簽名外，申

訴廠商更偽造未在兩區工作之甲○○、乙○○等人於維

護卡之清潔證明蓋章，此有新北地檢署 107 年度偵字第

4607 號不起訴處分書為憑。因為上開偵查程序揭露申訴

廠商偽造甲、乙 2 人署押情事，招標機關始驚覺申訴廠

商並非僅有緩起訴處分書所記載之偽造事實。故招標機

關嗣後花費大量人力檢視維護卡，發現兩區之每期維護

卡中，有甲、乙 2 人之蓋章達數百次、數千次。招標機

關遂依契約請求申訴廠商給付懲罰性違約金及不計清掃

價金。因申訴廠商偽造文書事實明確，且情節不可謂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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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，將申訴廠商違法事實刊登於政府公報，符合比例

原則，申訴廠商之主張應予駁回。 

判斷理由 

ㄧ、程序事項： 

（一）按「廠商對於機關依前條所為之通知，認為違反本法

或不實者，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，以書面

向該機關提出異議。」、「廠商對前項異議之處理結果

不服，或機關逾收受異議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不為處理

者，無論該案件是否逾公告金額，得於收受異議處理

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，以書面向該管採

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。」本法第 102 條第 1、2 項定

有明文。 

（二）經查，招標機關因認申訴廠商有偽造履約相關文件之

情，以原處分通知申訴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。申

訴廠商不服，於收受原處分後，即於同年月 28 日向招

標機關提出異議書，招標機關則以 107 年 10 月 12 日

○○○○字第 1073184965 號函作成異議處理結果（下

稱原異議處理結果），並於同年月 17 日送達，申訴廠

商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向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；據此，

應認申訴廠商就原異議處理結果已於本法第 102 條第

1 項、第 2 項所定期限內提出異議、申訴。 

二、申訴廠商主張略以：縱申訴廠商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

款「偽造、變造投標、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者。」，惟申訴廠

商所涉違約情節尚非重大，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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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款逕自將申訴廠商刊登不良廠商，未審酌違約情節是否

重大，顯有違反比例原則，原異議處理結果應予撤銷。 

三、招標機關則以：本案申訴廠商偽造文書事實明確，屬本法第

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情形，基此，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

1 項第 4 款所為之原處分以及原異議處理結果，自屬合法有

據，茲為抗辯。 

四、依兩造上開陳述，本件爭點厥為：招標機關審認申訴廠商 106

年間違約遭罰款百萬以上，違約情節非屬輕微或出於過失，

且顯已偽造履約文件，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，通知

申訴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其處分是否合法妥適？本會

審酌前揭申訴及陳述意旨，判斷如下：  

（一）按「機關辦理採購，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將

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將

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：…四、偽造、變造投標、契約或

履約相關文件者。」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定有

明文。 

（二）次按本法第 101 條之立法理由略謂：「明定對於廠商有

違法或重大違約情形時，機關應將其情形通知廠商，

並經異議及申訴之處理程序後，視其結果刊登於政府

採購公報，以作為各機關辦理其他採購案時，於招標

文件規定該等廠商不得參加投標、作為決標對象或分

包廠商之依據，以杜不良廠商之違法、違約行為，避

免其再危害其他機關，並利建立廠商間之良性競爭環

境。」是嚴格言之，因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所載事由

而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其實係政府機關內部警示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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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主要目的在於限制不良廠商再度危害機關，故廠

商是否應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考量重點，在於是否

有對政府機關警示之必要。至於是否有警示必要，回

歸於契約本質，則無非著眼於當事人履約能力及履約

誠信，此核諸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事由而決定停

權之規定即明。其中，本法第 101 第 1 項第 4 款選擇

「偽造、變造投標、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者」此一特

定行為作為應否警示之指標，直指其規範之重點乃廠

商之「履約誠信」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

856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（三）復按「機關因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

情形，依同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

即生同法第 103 條第 1 項所示於一定期間不得參加投

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停權效果，為不利之

處分。其中第 3 款、第 7 款至第 12 款事由…如同其中

第 1 款、第 2 款、第 4 款至第 6 款為參與政府採購程

序施用不正當手段…均係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，

予以不利處分，具有裁罰性，自屬行政罰」最高行政

法院 101 年度 6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

照。準此，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、第 102

條第 3 項對廠商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停權處分既屬

行政罰，可知廠商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

之情形者，即屬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。第按最高行政

法院100年度8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：「民

法第 224 條本文規定：『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，關

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者，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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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過失，負同一責任。』乃民法自己行為責任原則之

例外規定。債務人使用代理人或使用人，擴大其活動

領域，享受使用代理人或使用人之利益，亦應負擔使

用人或代理人之在為其履行債務過程所致之不利益，

對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，關於債之履行之故意或

過失，負同一故意或過失責任。人民參與行政程序，

就行政法上義務之履行，類於私法上債務關係之履

行。人民由其使用人或委任代理人參與行政程序，擴

大其活動領域，享受使用使用人或代理人之利益，亦

應負擔使用人或代理人之參與行政程序行為所致之不

利益。是以行政罰法施行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人，

如係其使用人或委任代理人參與行政程序，因使用人

或代理人之故意或過失致違反行政法上義務，於行政

罰法施行前裁處者，應類推適用民法第 224 條本文規

定，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人應負同一故意或過失責

任。惟行政罰法施行後（包括行政罰法施行前違反行

政法上義務行為於施行後始裁處之情形），同法第 7 條

第 2 項：『法人、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、

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，其

代表人、管理人、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

員、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、過失，推定為該等組

織之故意、過失。』法人等組織就其機關（代表人、

管理人、其他有代表權之人）之故意、過失，僅負推

定故意、過失責任，人民就其使用人或代理人之故意、

過失所負之責任，已不應超過推定故意、過失責任，

否則有失均衡。在法人等組織就其內部實際行為之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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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、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、過失，係負推定故意、

過失責任。此等組織實際行為之職員、受僱人或從業

人員，為法人等組織參與行政程序，係以法人等組織

之使用人或代理人之地位為之。此際，法人等組織就

彼等之故意、過失，係負推定故意、過失責任，則除

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情形外，人民以第三人為使用

人或委任其為代理人參與行政程序，具有類似性，應

類推適用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，即人民就該使

用人或代理人之故意、過失負推定故意、過失責任。」

是以，法人等組織參與政府採購程序，其內部實際行

為之職員、受僱人或從業人員因故意、過失違反本法

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之行為者，該等組織亦負

推定故意、過失責任。 

（四）再按，本法規定之行政管制或制裁規範，其用語雖有

類同於刑法或其他刑事法規之情形，但因彼此規範目

的並非一致，自不能作相同之解釋，準此，本法第 101

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原不以行為人成立刑事犯罪之

偽造、變造文書罪為必要，無論有權抑或無權製作文

件者偽造、變造履約文件者，無論既遂或未遂，均明

顯妨礙採購品質及依約履行目的之確保，是該條款所

稱偽造、變造履約相關文件，與刑法關於偽、變造之

概念並非完全相同，尚包括有權製作文件之廠商自行

製作不實之文書及製作未遂之情形在內（最高行政法

院 105 年度判字第 440 號判決參照）。另按工程會前揭

94 年 1 月 20 日工程企字第 09400024600 號函示：「本

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有關『偽造、變造』



11 

 

之定義，應依本法之立法意旨認定，例如，以廠商自

己名義所製作之文書，然與真實不符者，雖為有權限

之人所製作，非刑法上之偽造、變造，仍違反本法；

又如，廠商所檢送或出具之文書，雖非以其自己名義

所製作，然係其為不實之陳述或提供不實之資料，致

使公務員或從事業務之人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

書或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者，亦違反本法。行政法院 59

年 1 月 8 日判字第 1 號『考試法第 14 條第 3 款所稱偽

造變造證件，無論係其自行偽造變造證件之內容，或

使人登載不實之事項於該證件之上，均有該條款之適

用』可資參照（50 年 10 月 26 日判字第 79 號判例同

參）。三、前揭第 4 款所稱『履約相關文件』，凡是廠

商依採購契約規定履約所應提供之文件均屬之。」係

為工程會本於主管機關之職權，對於本法第 101 條第 1

項第 2 款及第 4 款情形之有權解釋，並無違反本法之

旨趣，自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（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

度判字第 1782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換言之，本法第 101

條第 1 項第 4 款所規定之「偽造、變造」固當然包含

刑法上之偽造、變造，但不以此為限，如廠商以自己

名義製作內容與真實不符之文書、或使公務員或從事

業務之人登載不實內容於公文書或業務上製作之文書

者亦屬之；且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稱「履約

相關文件」，其範圍包括所有採購契約約定應提供之文

件。 

（五） 經查，依兩造所簽訂之勞務採購契約第 5 條第 1 款第 1

目第 1 點及第 4 點：「（一）契約依下列規定辦理付款：



12 

 

1.估驗款：（1）本契約自開工日起，每個月估驗計價撥

付估驗款一次。估驗時應由乙方（即申訴廠商）於次

月 7 日（含）前提出估驗明細單及相關文件，如乙方

未於期限提報契約規定之其他給付憑證文件或檢附資

料不齊全，除依契約罰則處理外，得依據甲方（即招

標機關）認定之完成數量辦理估驗。」、「（4）乙方應

檢附下列文件予甲方（即招標機關）：估驗單（內含估

驗總表、明細表、位置數量計算表）、廁所維護紀錄卡、

已完成資料整理之廁所清潔照片電子檔案及書面資料

（每月至少檢附 10 日）、乙方自主檢查表、流動廁所

污水清除紀錄表」堪認申訴廠商辦理估驗計價時，須

提出估驗單（內含估驗總表、明細表、位置數量計算

表）、維護卡、已完成資料整理之廁所清潔照片電子檔

案及書面資料（每月至少檢附 10 日）、乙方自主檢查

表、流動廁所污水清除紀錄表予招標機關，方得辦理

估驗計價事宜，則「流動廁所清潔維護卡」及「廁所

清潔照片電子檔」等估驗計價文件，當屬履約相關文

件，應堪認定。 

（六）次查，依新北地檢署 107 年度偵字第 4607 號不起訴處

分書記載：甲○○稱：「伊於 104 年間，就沒有在○○

公司任職」等語、乙○○稱：「當時伊有受雇於○○公

司，但伊工作地點不在高灘地」等語、證人即申訴廠

商負責人己○○則稱：「甲○○確係於 104 年就離職，

但因公司的人事資料保存不完全，所以詳細時間不確

定，又乙○○雖有在職，但其工作地點係在臺北市，

而非本件工程之新北市河濱公園」等語，堪認甲、乙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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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絕不可能於本件採購案履約相關文件中簽名。惟細

觀招標機關提出之「流動廁所清潔維護卡」，分別於下

列時間出現甲、乙 2 人之印文：廁所編號 56 之 2 月份

維護卡，分別於 13 日至 23 日均蓋有甲○○之印文，

全月抽肥人員蓋有乙○○之印文；廁所編號友善之 3

月份維護卡，分別於 3 日、10 日、17 日、24 日、31

日均蓋有甲○○之印文；廁所編號 25 之 2 月份維護

卡，分別於 23 日至 28 日間蓋有甲、乙 2 人之印文；

廁所編號 27 之 2 月份維護卡，分別於 22 日至 28 日間

蓋有甲、乙 2 人之印文；廁所編號 33 之 2 月份維護卡，

分別於 22 日至 28 日間蓋有甲○○及乙○○之印文；

廁所編號 34 之 2 月份維護卡，分別於 23 日至 28 日蓋

有甲、乙 2 人之印文。則由申訴廠商提出之維護卡上

記載，已足認申訴廠商提出之履約文件確有偽造之事

實，堪予認定。 

（七）復參新北地檢署 107 年度偵字第 4607 號緩起訴處分書

之記載，申訴廠商之員工丙○○、丁○○及戊○○等

人基於業務登載不實之犯意，分別於 106 年 4 月 8 日、

106 年 6 月 7 日、106 年 6 月 21 日，在維護卡上登載

不實之清潔紀錄；而申訴廠商之登記負責人己○○則

係提供相同之廁所清潔照片，製作不實之估驗資料，

持以向招標機關辦理估驗計價，上開事實業經丙

○○、丁○○、戊○○及己○○於該案偵查中坦承不

諱，並經承辦檢察官給予緩起訴處分，亦堪認申訴廠

商之受僱人及其負責人確有因故意或過失偽造維護卡

及廁所清潔照片電子檔等估驗計價文件之事實，申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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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亦應推定有故意過失責任，至堪認定。 

（八）申訴廠商雖辯稱：其所聘僱之員工因一時便宜措施，

遂於維護卡上登載不實之清潔紀錄，然申訴廠商之員

工仍盡心盡力於整年度之清潔打掃工作，對於本件契

約之品質影響甚微，且行政處分機關依約得處以懲罰

性違約金，同樣得達成維持該部分採購品質之目的。

又行政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將造成申訴廠商 3 年不得

參與政府採購，導致嚴重營業收入之損失，兩相對照

顯失均衡，故該行政處分有違比例原則云云，惟查：

依招標機關所提出之維護卡上，蓋有甲○○及乙○○

印文之數量繁多，難謂係員工因一時便宜措施所致，

且申訴廠商於辦理估驗計價時，使用相同之廁所清潔

照片電子檔，已足認其不具履約誠信，且揆諸前揭臺

北高等行政法院見解，是否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考

量重點，在於是否有對政府機關警示之必要，今申訴

廠商之履約誠信既有疑義，即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

必要，自無違比例原則，併此敘明。 

五、綜上所述，申訴廠商確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之

情事，是以招標機關以原處分為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

停權處分，洵屬適法，原異議處理結果遞予維持，於法亦無

不合，應予維持。至兩造其餘之主張與陳述，均不影響前揭

判斷結果，故不逐一論究。 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為無理由，依本法第 82 條第 1 項前段規

定，判斷如主文。 

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純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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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  員 王伯儉 

委    員 江獻琛 

委    員 李永裕 

委    員 李滄涵 

委    員 林佳穎 

委    員 孟繁宏 

委    員 徐則鈺 

委    員 高銘堂 

委    員 張樹萱 

委    員 黃  立 

委    員 蔡榮根 

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，申訴廠商若有不服，得於本審議判斷

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（臺北市士林區福

國路 101 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4 月 9 日 


